
 

明 愛 粉 嶺 陳 震 夏 中 學  
CARITAS FANLI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ADDRESS   : 28 SAN WAN ROAD, FANLING, N.T. 地  址: 新界粉嶺新運路 28號 

TELEPHONE : 26699966 電  話: 二六六九九九六六  

FAX         : 26776213 圖文傳真: 二六七七六二一三  

EMAIL       : cfs@cfs.edu.hk 電  郵: cfs@cfs.edu.hk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執事先生：  

書面報價邀請書 

 

承辦「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  

現誠邀   貴機構承辦提供隨附的書面報價表格上所列的項目／服務。倘   貴機

構不擬接納部分項目／服務，請於書面報價單上清楚註明。  

 

書面報價表格必須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辦「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  
 

書面報價單應寄往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地址 :新界粉嶺新運路 28 號  校長收   
 
 

並須於  2025 年  2 月  17 日下午二時正前送達上述地址【封面上不可顯示報價機構

的身份】。逾期的書面報價，概不受理。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

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

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

學校的選擇。  
 

貴機構的書面報價有效期為截止日起計 90 天；倘於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

則是次書面報價可視作落選論。請注意，  貴機構必須填妥書面報價表格，否則有

關報價概不受理。  
 

倘   貴機構不擬報價，請於書面報價單上註明「不擬報價」字樣，並於截止報

價日期前將書面報價單寄回上述地址，信封面上請註明「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

務」，無任感荷。  
 

本校邀請書面報價承辦上述所需項目 /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各機

構的書面報價。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669 9966 與梁偉南老師聯絡。  

 

校長  

 

              何應翰謹啟  

2025 年   月   日 
 
所附文件一覽： 

附件一 書面報價表格附表 

附件二 書面報價表格 

附件三 承辦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條款 

附件四  維護國家安全 



附件一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書面報價表格 (須填具一式兩份 ) 
 

服務項目：「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  

機構在回覆書面報價時，必須提供以下資料，以供學校參考： 

1.課程大綱 

2.教學計劃 

3.課程樣本教材 (提供一個單元的完整教材及學習材料) 

4.課程製作團隊的相關背景及資歷 

5.已參與服務的學校數量   

詳情 符合規格(請圈出) 

1.資訊素養教學電子資源庫 

資源庫內容涵蓋： 

 

教學影片 是 / 否 

評估練習 是 / 否 

各類媒體教材 是 / 否 

 

詳情 符合規格(請圈出) 

2.電子教材的主題包括：  

1. 資訊真偽 是 / 否 

2. 網絡欺凌 是 / 否 

3. 保障私穩 是 / 否 

4. 網絡安全 是 / 否 

5. 知識產權 是 / 否 

6. AI 資訊世界 是 / 否 

7. 從搜集、處理到專題匯報 是 / 否 

8. 資訊創作者 是 / 否 

 

詳情 符合規格(請圈出) 

3.支援方面  

8 個主題的詳情需包含在報價書內。 是 / 否 

自動追踪學習進度 是 / 否 

混合學與教模式 – 可配合面授課程使用 是 / 否 

按評估表現給予學生證書 是 / 否 

支援班本課程編排 是 / 否 

企業級數據加密，以保障學校及學生資料 是 / 否 

支援電腦及流動裝置 是 / 否 

兩年平台使用權 是 / 否 

兩年平台維護及相關技術支援 是 / 否 

所有教材能於 2025 年 2 月前 提供完成 是 / 否 

價錢  

備註︰可自行提供工作坊價格及相關資料 



 
 

本機構／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

報價上所列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

務的差價。   

 

 

報價者 /公司名稱：                             

 

由獲授權簽署書面報價的代表  

 

簽   署：                                         機構印鑑 

   

日   期：                      

 

******************************************************************** 

注意：書面報價應送往新界粉嶺新運路 28 號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校長收或以郵遞寄回，並在信封

面註明 

 

承辦「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  

  【封面上不可顯示報價機構的身份】 

 

 



 

附件二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承辦「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  

書面報價表格  (須填具一式兩份 ) 

 

學校名稱：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學校地址：新界粉嶺新運路 28 號  

截止報價日期 /時間： 2025 年 2 月 17 日下午 2 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書面報價附表上的服務項目提供服務。下方簽署人知

悉，須按照所列項目的規定提供服務；書面報價由上述報價日期起計 90 天內

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價最低的書面報價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並有權

在書面報價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書面報價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

亦須保證其機構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機構的書面報價有效期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機構就該服務項目

註明書面報價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   期：         年       月       日  

 

簽署人：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督導主任、區域

督導主任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機構簽署報價書，該機構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  

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附件三  

 

 

承辦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以下簡稱學校 )  

「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條款  

【須填具一式兩份】  

 
一. 承辦商須負責履行及遵守下列各項： 

1. 承辦商須確保報價價格已包括所有費用並須要以報價價格完成服務，本校不會接

受及負責超出報價價格的所有額外費用。 

2. 承辦商須確保所有有關本服務的內容均符合教育局相關規定及條例。 

3. 承辦商不得將承辦權全部或部份轉讓或抵押給其他機構或人仕。  

二. 承辦商須尊重香港明愛之宗教及教育立場，不得有違。 

三. 承辦商須履行在報價表內的其他承諾。 

四. 承辦商須遵守所有香港法律。 

五. 如提供服務的機構「曾經或正在從事」任何不利國家安全利益的活動，學校將會 

立即取消報價者資格或終止合約。 

六. 若有下列情況，學校得隨時終止承辦商合約並保留一切追訴之權利： 

 1. 未能履行第二項的承諾； 

 2. 違反本合約內所列任何一項或； 

 3. 破產或犯刑事案或行為有損學校校譽。 

七.  以上條款細節，在學校及承辦商同意下，可作更改修訂，以應合約期內的情況變化。 

八. 承辦商經營上的盈虧，一概與香港明愛及學校無關。               

 

報價公司：                                       

 

獲授權簽署書面報價單的代表姓名及簽署：                     公司印鑑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                           



 

附件四 

 

 

 

承投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以下簡稱學校 )  

「製作資訊素養校本教材服務」條款  

【須填具一式兩份】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

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

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

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 i )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或不利於國 

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 i i )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 i i i )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及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